
重庆市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涪农委函〔2019〕587号

重庆市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重庆市涪陵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关于下达2019年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项目的函
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项目单位：

根据《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方案》（涪农业农村工委发〔2019〕2号）、《关于下达全区2019年第三批脱贫攻坚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涪扶组办发〔2019〕43号）、《关于调整涪陵区2019年部分已下达扶贫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涪扶组办发〔2019〕54号）、《关于申报2019年第四批脱贫攻坚项目资金计划（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类）的函》（涪农委函〔2019〕549号）要求，评定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4个。通过股份合作社自主申报，逐级审核，确定重庆市涪陵区莱和榨菜股份合作社、重庆市涪陵区群胜农榨菜股份合作社、重庆市涪陵区迪凡中药材股份合作社、重庆市涪陵区百桂李子种植股份合作社4个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补助财政资金220万。现将具体项目建设任务和财政补助资金计划下达给你们，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建设内容。各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上报备案的项目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地点、具体建设内容、建设期限、资金概算、财政资金支持环节等实施项目，不得擅自调整建设内容，确需调整的，必须按原程序报批。

二、严格执行资金用途。按照每个示范合作社补助资金额度50-60万元。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入社贫困户持股占32%，专门用于入社贫困户点对点股份分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持股20%，分红用于对无劳动能力贫困户的临时救助；股份合作社使用28%，用于支持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发展；龙头企业持股20%，用于龙头企业与合作社构建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三、加强项目实施监管。区农业农村委统一部署项目，负责项目总体监管职责；各乡镇街道负责项目主体监管职责，对实施单位进行具体的工作指导和督促，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应都有相关档案资料印证，以确保项目建设的真实性、准确性、合规性和实效性。

四、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根据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印发《涪陵区2019年脱贫攻坚质量提升“双月攻坚”重点任务责任清单》的通知和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脱贫双月攻坚“五大行动”的通知》工作要求，本项目应于2019年10月2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逾期未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的，项目业主和关联单位不得申报新项目。

五、强化宣传动员。各乡镇街道、有关村（社区）要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合作社所在地范围内所有有劳动意愿，从事榨菜、中药材等主导产业发展的贫困户全部加入股份合作社，营造出通过劳动生产、脱贫致富的良好氛围。 

六、明确目标任务。一是合作社要建立入社贫困户花名册，实现股金点对点分红。二是对入社贫困户要发放分红证，贫困户只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代持股股金分红，不持有股权。三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代持股股金分红，要全部平均分配给所有入会并从事产业发展的贫困户会员，每年保底分红不低于5%。四是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运作模式。五是建立“保护价订单+贫困户合作社务工+5%保底分红”利益联结机制。六是合作社要规范化运行，充分发挥扶贫示范作用。

七、严格开展项目验收。项目实施完成后，由实施单位向所在乡镇街道提交项目竣工报告等资料；乡镇街道按照本通知和上报备案的具体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项目再提请区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进行项目复审。未通过区级复审的，将收回项目资金计划另行安排。

八、严格项目资金管理。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金管理暂行条例》《重庆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渝财农〔2017〕145号）、《重庆市涪陵区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涪财政发〔2019〕936号）要求，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禁任何单位、个人和组织调整、转移、挤占、挪用项目资金，超过1000元的项目建设内容需进行公对公转账，并提供转账凭证。对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将严肃查处，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项目财政补助资金按实施进度拨付资金。

九、确保项目公平公开。各乡镇街道要按照重庆市涪陵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重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实施办法〉的通知》的通知（涪扶组办发〔2018〕24号）文件要求，搞好项目建设公示公告工作，加强项目股权化分红管理，确保扶贫项目阳光运行，接受群众监督。

十、加强项目绩效管理。根据市政府办《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市发改委涪陵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府办发〔2018〕157号）文件，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充分利用动态监控债务系统，及时开展绩效评价。

附件：涪陵区2019年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项目建设任务下

达情况表

重庆市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重庆市涪陵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9年10月8日

附件1：

涪陵区2019年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项目建设任务下达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单位
	实施单位
	补助金额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财政支持环节及标准
	绩效目标
	备注

	1
	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类
	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涪陵区莱和榨菜股份合作社
	50
	百胜镇中心村二组
	1、基础设施建设24万元(1) 电子汽车衡60T（包安装调试）5万元。(2) 适应产业发展，改造加工场地700平方米（长30米×宽16.5米，长20.5米×宽10米），拆除老旧设施，建设钢架结构棚及管网照明设施，150元每平方米，10.5万元。(3) 窖池租赁8.5万元每年。2、阵地建设5万元， (1)长2.4米×宽1.2米型宣传展示广告牌14块，0.3万元每块，4.2万元。 (2) 笔记本电脑一台，0.8万元。3、收购储备金21万元。
	1、基础设施建设24万元(1) 电子汽车衡60T（包安装调试）5万元。(2) 适应产业发展，改造加工场地700平方米（长30米×宽16.5米，长20.5米×宽10米），拆除老旧设施，建设钢架结构棚及管网照明设施，150元每平方米，10.5万元。(3) 窖池租赁8.5万元每年。2、阵地建设5万元， (1)长2.4米×宽1.2米型宣传展示广告牌14块，0.3万元每块，4.2万元。 (2) 笔记本电脑一台，0.8万元。3、收购储备金21万元。
	1.实现贫困村种植青菜头贫困户入股全覆盖，带动区域内50%以上村民通过签订购销协议，降低青菜头的种植成本，稳定了销售渠道，提高了青菜头种植的收益，确保了早日的脱贫增收。2.为贫困户提供了就近就地的工作机会，增加了经济收入。同时壮大了集体经济，也带动了其他村民脱贫致富，户均预期将增收5000余元
	　

	2
	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类
	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涪陵区群胜农榨菜股份合作社
	50
	江北街道邓家村一组
	1、 农产品收购储备金：收购青菜头及榨菜半成品原料储备金30万元。2、 规范产业发展的设施设备：二手轮式挖机一台，电子汽车衡60T,共计15万元。3、 租赁榨菜腌制池2000吨，租金5万元。  
	1、 农产品收购储备金：收购青菜头及榨菜半成品原料储备金30万元。2、 规范产业发展的设施设备：二手轮式挖机一台，电子汽车衡60T,共计15万元。3、 租赁榨菜腌制池2000吨，租金5万元。  
	1.实现贫困村种植青菜头贫困户入股全覆盖，带动区域内50%以上菜农通过签订购销协议，降低青菜头的种植成本，稳定销售渠道，提高了青菜头种植的收益，确保了早日的脱贫增收。2.为贫困户和菜农提供了就近就地的工作机会，增加了经济收入，同时壮大了集体经济，也带动了其他村民致富，户均预期将增收5000余元。
	　

	3
	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类
	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涪陵区迪凡中药材股份合作社
	60
	马武镇林口村
	1、烘烤厂房：高6m的钢架结构烘烤厂房200㎡（长20m*宽10m），200㎡*600元/㎡=12万元；2、恒温冻库：高5m的恒温冻库280㎡（长20m*宽14m），280㎡*1000元/㎡=28万元；3、高6m的钢架防护棚：长20m*宽15m,300㎡*600元/㎡=18万元；4、阵地建设：长3.3m* 宽3m烤漆钢架4块，2500元/块*4块=1万元；长1.2m*宽0.80m收折展架12块，250元/块*12块=0.3万元；长5.1m *宽3.6m*高2.7m砖混结构形象观景台1座计0.7万元。小计：2万元。
	1、烘烤厂房：高6m的钢架结构烘烤厂房200㎡（长20m*宽10m），200㎡*600元/㎡=12万元；2、恒温冻库：高5m的恒温冻库280㎡（长20m*宽14m），280㎡*1000元/㎡=28万元；3、高6m的钢架防护棚：长20m*宽15m,300㎡*600元/㎡=18万元；4、阵地建设：长3.3m* 宽3m烤漆钢架4块，2500元/块*4块=1万元；长1.2m*宽0.80m收折展架12块，250元/块*12块=0.3万元；长5.1m *宽3.6m*高2.7m砖混结构形象观景台1座计0.7万元。小计：2万元。
	1.解决了农户零星种植到大规模种植改变，辐射带动周边多个村组的发展，使农户平均每亩增加2000-3000元的收益，同时解决30多人的就业问题，对促进社会发展和当地农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2.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推进脱贫致富进程，拓宽农村就业渠道；3.提高和促进本地区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改善生态条件。
	　

	4
	扶贫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类
	涪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涪陵区百桂李子种植股份合作社
	60
	百胜镇百兴村二组
	1、购置优质 (红四方牌)三元肥20吨。单价：3500元/吨, 需资金7万元。2、产品收购储备金50万元。3、品牌建设储备资金1万元：注册商标、 三品认证和产地标志认证。4、产品市场营销, 租用摊位1万元。5、阵地建设1万元：展示牌、公示牌及广告宣传等。
	1、购置优质 (红四方牌)三元肥20吨。单价：3500元/吨, 需资金7万元。2、产品收购储备金50万元。3、品牌建设储备资金1万元：注册商标、 三品认证和产地标志认证。4、产品市场营销, 租用摊位1万元。5、阵地建设1万元：展示牌、公示牌及广告宣传等。
	1、年度绩效目标：建设期内，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内容2、预期效益：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合作社128户成员就业增收,人均预期将增收6000元，同时壮大了集体经济，也带动了其他农民和贫困户致富。同时落实监管措施，加强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 确保实现增收目标。
	　

	5
	合计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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